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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片資料（由保管組填寫）                                                  編號:
	卡片編號
	
	持用人教職員代碼
	

	使用情形登錄
	


1.申請借用門禁臨時卡請填寫「門禁臨時卡借用申請單」並詳實填寫借用單位、用途說明、借用日期、歸還日期送至保管組辦理，由本單位視其用途審核是否借用。
2.借用臨時卡請務必由單位提出申請，不接受個人申請，若為專案聘任之約聘僱職員或兼任老師請附聘書或聘函等相關證明文件。

3.借用單位應妥善使用、善加愛護所借用卡片，如有不當損壞或遺失應負責賠償（每張250元）。
4.本臨時卡每次借用期限至多為1年，因故需延長者請至本組提出續借，若未依規定辦理或逾期者，本組將逕自取銷使用權限並請借用單位負責追回卡片，若未繳回卡片者依第3條規定辦理。
